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荆院发〔2022〕55 号

关于印发《荆州学院实验室危险化学品
安全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校属各单位：

现将《荆州学院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

们，请结合本单位工作实际，认真贯彻执行。

荆州学院

2022 年 5 月 20 日

荆州学院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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荆州学院实验室危险化学品
安全管理办法

为了加强对危险化学物品的安全管理，保证学校教学、科研

的顺利进行，保障师生生命、财产安全，保护环境，根据国务院

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的规定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定本

办法。

一、危险化学物品的管理范围

实验室危险品是指《常用危险化学物品的分类及标志》

（GB13690-92）中所列的爆炸品、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、易燃液

体、易燃固体、自燃物品和遇湿易燃物品、氧化剂和有机过氧化

物、有毒品和腐蚀品、放射性同位素物品等。

二、危险化学物品的申请及购置

凡需使用危险化学物品的单位，采购危险化学品应提交危险

化学物品使用申请报告，经领导批准后，根据实际需要适量采购，

减少库存量。购置危险化学物品和放射性同位素物品及放射性器

材的人员，应按国家有关规定到公安、卫生防疫等有关部门申请

领取购买凭证、凭购买凭证购买。

三、危险化学物品的提运

（一）危险化学品的装运，应严格遵照国务院《危险化学品

管理条例》和其他相关条例的规定到公安部门和交通运输部门办

理各种准运手续，装运时要严防震动、撞击、摩擦、重压和倾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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装运气瓶要拧紧瓶塞，运输时要带好必要的防护设备。提运化学

危险物品车辆应悬挂危险物品标志，车辆严禁烟火，确保人身、

财产安全。

（二）性质互相抵触的化学危险物品，不能同时装运（如氢

气和氧气等）。易燃品、油脂或带有油污的物品，不得与氧气瓶

和强氧化剂同时装运，对容易引起燃烧、爆炸和有毒的危险化学

物品应专车提运。

（三）严禁携带危险化学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。

四、危险化学物品的管理

（一）使用危险化学品和处置废弃危险化学品的单位负责人

必须保证本单位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管理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

章的规定和国家标准的要求，并对本单位危险化学品的安全负

责。

（二）使用、储存危险化学物品的单位，必须建立健全危险

化学物品的安全管理制度。

（三）使用、储存危险化学物品的单位负责人负责制定危险

物品安全使用操作规程，明确安全使用注意事项，并督促严格按

照规定操作。

（四）实验室管理人员对本单位的危险化学物品的使用安全

负直接责任。

（五）从事危险化学物品、放射物品实验的教职工应接受安

全技术培训，熟悉本岗位的操作规程，考核合格后才能上岗，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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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验和生产场所使用危险化学物品、放射物品的部门，应配备专

职或兼职的安全员，安全员应熟悉危险化学物品的安全管理知

识。

（六）危险化学物品、放射物品，必须指定工作认真负责，

并具备一定保管知识的专人负责管理，要有两人管理、两人使用、

两人运输、两人保管和两把锁为核心的安全管理制度和各项安全

管理措施。

（七）科研、学生实验使用危险品时，必须严格遵守用多少

领多少的原则，同时必须在老师的指导下进行，防止丢失、污染、

中毒和其它事故发生。使用完毕后有剩余的危险品，如需过夜，

应存放在有专人保管的保险柜内，并作好记录；没有条件保管的

须交回设备处药品库，并作好移交登记备查，禁止私自存放。要

采取必要的劳动保护与安全措施，对危险化学物品及存放地点，

要经常检查，及时排除不安全隐患，防止因变质分解造成自燃、

爆炸事故发生。危险品的使用实行单位领导负责制。使用单位领

导必须严格审批，做好使用记录。

（八）压力气瓶的使用

1.使用单位必须有专人负责气瓶的安全工作，定期对使用人

员进行技术安全教育。

2.使用单位不得擅自更改气瓶的钢印和颜色标记。

3.气瓶的放置地点，不得靠近热源，应距明火 10 米以外。

易燃气体气瓶和助燃气体气瓶不得放在一起，放置地点须由保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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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和资产管理处审批。易燃气体及有毒气体气瓶，必须安放在室

外规范安全的地方，盛装易起聚合反应或分解反应气体的气瓶，

应避开放射性物品的放射源。

4.气瓶竖直放置时，应采取防止倾倒措施。

5.气瓶使用前应进行安全状况检查，对盛装气体进行确认。

6.在可能造成回流的使用场合，使用设备上必须配置防止倒

灌的装置，如单向阀、止回阀、缓冲罐等。

7.严禁敲击、碰撞压力气瓶、严禁在气瓶上进行电焊引弧，

不得进行挖补、焊接修理。

8.压力气瓶夏季防止暴晒，严禁用温度超过 40℃的热源对

气瓶加热。

9.气瓶内气体不得用尽，必须留有剩余压力，永久气体的剩

余压力，应不小于 0.05Mpa，液化气体气瓶应留有不少于 0.5%～

1.0%规定充装量的剩余气体。

五、危险化学物品的仓库管理

（一）应当根据危险化学品的种类、特性，在库房等作业场

所设置相应的监测、通风、防晒、调温、防火、灭火、防爆、泄

压、防毒、消毒、中和、防潮、防雷、防静电、防腐、防渗漏、

防护围堤或者隔离操作等安全设施、设备，并按照国家标准和国

家有关规定进行维护、保养，保证符合安全运行要求。

（二）在使用场所设置通讯、报警装置，并保证在任何情况

下处于正常使用状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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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危险化学物品必须储存在专用仓库、专用场地或者专

用储存室内，储存方式、方法与储存数量必须符合国家标准，并

有专人管理。危险化学品出入库，必须进行核查登记，库存危险

化学物品应当定期检查。

（四）危险化学物品专用仓库应当符合国家标准对安全、消

防的要求，设置明显标志，危险化学物品专用仓库的储存设备和

安全设施应当定期监测。

六、废弃危险化学物品的处理

（一）化学废物是指过期化学试剂、实验室高浓度废液、使

用过的有毒有害化学试剂包装物。实验室对于环境安全管理工作

要有充分认识，使用化学危险物品的实验室必须按照环境保护法

的规定，妥善处理废水、废气、废渣，严禁往下水口、垃圾道倾

倒有机溶剂及有毒、有害废物，实验室必须有专人负责废弃危险

化学物品的处理工作。

（二）保卫处等学校有关责任部门也应负责组织全校废弃危

险化学物品的集中处理工作，监督、检查使用单位的管理情况。

（三）处置废弃危险化学品，一定要依照固体废物污染环境

防治法和国家有关规定执行，不得随意排放，污染环境。若分院

无法对废弃液、废弃渣进行处理，可联系化学试剂单位进行统一

处理。

七、危化品实验室安全操作规程

（一）所有新进实验室做实验的人员，须经过安全教育、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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训和考核，合格者方能进行实验。

（二）实验人员进入实验室，必须按规定穿戴必要的工作服，

并将长发及松散衣服妥善固定；进行危害物质、挥发性有机溶剂、

特定化学物质或其它毒性化学物质等化学药品操作实验或研究，

必须要穿戴防护工具（如防护口罩、防护手套、防护眼镜等）。

（三）避免在实验室吃喝食物且使用化学药品后需先洗净双

手方能进食；禁止将食物储藏在储有化学药品之冰箱或储藏柜。

（四）进行危险性实验（如剧毒、易燃、易爆的实验）时，

房间内不应少于 2 人；危害性特别大的实验（如高压实验、能产

生危险气体并危及本人或周围人员人身安全的实验）不可在化学

楼内进行。

（五）未经学校批准，实验室不得擅自安排校外人员做实验。

（六）在实验进行中，操作者不得擅自离开实验室，离开时

必须有人代管。否则，将追究当事人的责任。

（七）非工作需要不许在实验室过夜。学生因工作需要过夜

时，必须将指导教师或分院负责人批准并签字的申请材料预先交

门卫值班室。

（八）实验室严禁吸烟；实验室内严禁乱拉电线，不得超负

荷用电；实验室避免使用明火电炉，尽量使用密封电炉。

（九）实验结束和下班前，要清理好现场，切断电源、气源、

水源，消除火种，关好门窗。寒、暑假期间要安排专人定期检查

实验室的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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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）对于违反实验室操作规程的行为，学校将根据相关处

理规定进行严肃处理，情节严重的将关闭实验室进行整顿。

八、危化品实验室安全措施

（一）使用化学危险品的实验必须采取安全防护措施和配备

安全防护用具。

（二）实验室必须配备足够数量且匹配的消防器材。

（三）各单位实验室必须针对实验室的特点制定实验室安全

事故紧急处理预案，将其与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一起按学校统一

规定张贴在实验室内，并组织实验室人员学习。

荆州学院办公室 2022年 5月 20日印发


